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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接載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泊車證明書」） 

 

 

第一部份：  引言 

 

為進一步確保申請被接載的下肢殘疾人士有實際需要使用路旁專用泊位，

及確保路旁專用泊位使用得宜，運輸署早前已全面檢視「泊車證明書」的申請

資格及審批準則，以及加強阻嚇各種不當使用「泊車證明書」行為的措施，並

提出多項建議。運輸署其後在 2024 年 1 至 2 月期間，就有關建議向「泊車證

明書」持證人及相關持份者進行書面諮詢，亦一直聽取殘疾人士團體的意見。

經考慮各持份者提出的意見後，運輸署將於 2025 年 4 月 1 日（「實施日」）

起，實施下述就「泊車證明書」申請資格及審批準則，以及加強阻嚇各種不當

使用「泊車證明書」的新措施。 

 

 

第二部份：由實施日起更新的申請資格及審批準則 

 

（甲） 即日起至實施日前的過渡安排及注意事項 

 
1. 在實施日前，申請人仍可使用現有申請表格。為配合實施新措施，運輸署在審

批實施日前收到的申請時，將處理如下： 

(i) 如申請人提交經由衞生署或醫管局醫生簽發醫生證明文件的申請，一經獲

批，有關申請的有效期會視乎有關醫生建議而定，但每次申請所批出的有

效期最長為三年；及 

(ii) 如申請人提交非經由衞生署或醫管局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文件的申請，一

經獲批，有關申請的有效期將調整至不超過 12個月。 

2. 運輸署在實施日起收到的「泊車證明書」新申請及續期申請，將全部按新述的

申請資格及審批準則處理。新版本的「泊車證明書」申請表格及申請須知於

2025年 1月 2日上載至運輸署網頁。 

3. 如申請人計劃在實施日後提交申請，須使用新版本的申請表格，並應視乎自身

情況，盡早安排到衞生署或醫管局轄下醫院或診所就診/覆診，以獲得由衞生署

或醫管局醫生發出的醫生證明文件。相關醫生證明文件範本同時於 2025年 1月

2日上載運輸署網頁以供參考。 

4. 在實施日後，如申請「泊車證明書」續期，而被接載者未能提供由衞生署或醫

管局醫生簽發的醫生證明文件，但備有被接載者正輪候衞生署和醫管局就診/覆

診的證明文件，運輸署會按個申請情況酌情接受有關證明文件，延續有關「泊

車證明書」有效日期至被接載者就診/覆診日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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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由實施日起更新的申請資格及審批準則 

 

範疇 新措施 

1. 「泊車證明書」

持證人的定義及

責任 

 

 「泊車證明書」由申請人及被接載的下肢肢體傷殘行動
不便的殘疾人士（「被接載者」）共同持有（即登記車

主及被接載者均是持證人），他們均必須遵守「泊車證

明書」的使用條件。 

 日後登記車輛如被發現有違規使用情況，即未有遵守
「泊車證明書」的使用條件，運輸署會考慮取消該「泊

車證明書」，並會通知警方及在證明書資料庫上將相關

「泊車證明書」的有效情況改為「已失效」。 

 此外，運輸署會按「泊車證明書」持證人（即登記車主
及被接載者）在新措施實施日起計的被取消「泊車證明

書」紀錄（「取消紀錄」），停止受理他們（無論是由

登記車主及被接載者共同提出或只由其中一人所提出的

申請）申請「泊車證明書」12至 36個月。詳情見第三部

份的第 2 項，就加強阻嚇各種不當使用「泊車證明書」

行為的新措施所述。 

 

2. 申請資格 醫生證明文件 

 被接載的下肢肢體傷殘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被接載
者」）須經由衞生署或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醫生證明

該被接載者因患有疾病或身體傷殘，以致步行有相當困

難。有關醫生證明文件必須在申請日期前六個月內發

出，及評估其殘疾情況可能持續的時期。 

 如被接載者經由衞生署或醫管局醫生評定為永久性下肢
殘疾人士，除運輸署另有要求，有關被接載者在申請續

期時將獲豁免提交相關證明。 

 

「泊車證明書」申請人 

 「泊車證明書」的申請人須為登記車主，而有關「泊車
證明書」申請須由登記車主及被接載者共同提出。 

 申請人（登記車主）必須為被接載者的親屬。如申請車
輛由公司持有，有關申請人（即公司授權股東）必須為

被接載者的親屬及有關公司的股東。  

 若申請人不是被接載者的親屬（例如朋友），申請人須
向運輸署提供相關理據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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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新措施 

3. 申請登記車輛種

類的審批準則 

 運輸署會只接受私家車及輕型貨車作「泊車證明書」的
登記車輛。當中，有關私家車須不持有出租汽車許可證

作載客取酬用途；及有關輕型貨車須為申請人或被接載

者唯一持有的車輛。 

 申請人在遞交「泊車證明書」新申請或續期申請時，除
申請表和相關醫生證明文件外，須一併遞交申請車輛的

照片。 

 如車輛為輕型貨車或其他非一般私家車（即越野車或跑
車等），申請人必須遞交錄影片，以證明所用車輛適合

接載被接載者。 

 

4. 申請登記車輛數

目的審批準則 

 每張泊車證明書（不論是紙本或電子泊車證明書），不
得用於登記車輛以外的任何車輛，且同一時間不得用於

超過一輛車輛。 

 一般而言，每張泊車證明書只會批准登記一部登記車輛
以接載被接載者。運輸署只會在非常特殊及有充分理據

和相關證明文件的情況下，酌情容許最多三輛登記車

輛。 

 

5. 在「泊車證明

書」內頁列明持

證人資料及增加

防偽特徵 

 

 在實施日起運輸署所簽發的「泊車證明書」內頁會列明
持證人（即申請人及被接載者）的姓名及身份證編號首

四個字。 

 紙本「泊車證明書」會增設防偽特徵開窗金屬線。 

 

 

 

第三部份：由實施日起更新的處理濫用程序及阻嚇不當使用「泊車證明書」行

為的措施 

 

範疇 新措施 

1. 處理濫用程序 

 

 經檢討後，如發現「泊車證明書」被濫用，運輸署將向
持證人發警告信，並嚴正提醒持證人必須嚴格遵守有關

使用條件。 

 有關「被濫用」是以違反批准條件使用路旁專用泊位
（違規使用）的次數作計算。換言之，如「泊車證明

書」同一天內被發現兩次違規使用，運輸署會考慮取消

該「泊車證明書」。 

 在處理申請人涉嫌違規使用而未有回覆運輸署的信函的
個案時，運輸署將會視持證人放棄申辯，並考慮根據個

案的具體情況視為一次違規使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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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新措施 

2. 加強阻嚇各種不

當使用「泊車證

明書」行為 

 

 實施日起，持證人及被接載者過往的違規使用紀錄將予
以保留。 

 如「泊車證明書」被證實在三年內兩次被濫用，運輸署
會考慮取消該「泊車證明書」。運輸署將以掛號形式郵

寄信函及透過電子聯絡方式（即可接收短訊的流動電話

或電郵）通知持證人其「泊車證明書」已被取消。持證

人須在收到通知取消「泊車證明書」信函後起計五個工

作天內向運輸署交還被取消的「泊車證明書」。 

 運輸署會在指定交還期限屆滿後，通知警方有關「泊車
證明書」已被取消。此外，運輸署亦會按「泊車證明

書」持證人在實施日起計的被取消「泊車證明書」紀錄

（「取消紀錄」），停止受理他們（無論是由登記車主

及被接載者共同提出或只由其中一人所提出的申請）申

請「泊車證明書」12至 36個月。詳情如下： 

  

取消紀 

錄次數 

有否交還 

泊車證明書 
罰則 

首次 持證人必須交還證

明書，如持證人有

交還泊車證明書 

有關持證人在交還證明

書日期後的 12 個月內所

提交的申請將不獲受理 

持證人必須交還證

明書，如持證人沒

有交還證明書 

有關持證人在原有「泊

車證明書」屆滿日期後

的 24 個月內所提交的申

請將不獲受理 

 

第二次或

以上 

持證人必須交還證

明書，為加強阻嚇

各種不當使用泊車

證明書的行為，有

關罰則將加重 

有關持證人在交還「泊

車證明書」日期或原有

「泊車證明書」屆滿日

期後的 36 個月內所提交

的申請將不獲受理（以

交還證明書日期或原有

證明書屆滿日期中較早

者為準） 

 在處理續期申請時，如持證人在現有「泊車證明書」屆
滿日期前三年曾有濫用「泊車證明書」記錄，運輸署所

簽發的「泊車證明書」的有效年期最多為一年，以加強

監察持證人使用「泊車證明書」的情況。 

 如持證人被證實濫用「泊車證明書」而使用路旁專用泊
位作商用用途，包括上落貨用途、用作載客取酬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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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新措施 

商業用途，運輸署會取消有關「泊車證明書」而不予事

先警告，而有關持證人在收到「泊車證明書」被取消通

知後，在交還「泊車證明書」日期或原有「泊車證明

書」屆滿日期後的 36 個月內所提交的申請將不獲受理

（以交還證明書日期或原有證明書屆滿日期中較早者為

準）。 

 

 

 

 


